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換購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切結保證聲明書        114_v1版 

「114年雲林縣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計畫」第九點：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執行機關廢止或撤銷其補助，若已核發補助款時並向申請者追繳其補助款，已申報之所得税亦不

予更正，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追究法律責任： 

（一） 以詐欺、提供不實資料、偽造所檢附之文件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款。 

（二） 個人自購電動二輪車之日起，一年內將車籍遷出本縣或過戶予他人(繼承除外)。 

（三） 獨資、合夥或法人自購電動二輪車之日起，二年內將車籍或其他登記遷出本縣或過戶予他人

或其他單位。 

申請人因結婚、購車後因經濟困難新列為中低、低收入戶者而需將電動二輪車過戶、車籍遷出本縣

者，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執行機關核可後，方不適用前項規定。 

□本人(申請人)確認申請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14年雲林縣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電動二輪車補

助計畫」相關補助，保證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並已自行至網站詳閱上述補助計畫完整規定，

且清楚第九點(如上所述)規定並願遵守相關規定。 

□本人清楚已完成補助案件送件者，不得更換補助項目。 

(以下A、B需擇一勾選，勾選B的請在b1、b2選項擇一勾選) 

□A. 本人非為公務人員。 

□B.本人為公務人員（含公務機關約聘雇、技工、工友、特約人員並擁有國民旅遊卡者）。 

□b1.切結本次以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電動二輪車，除依「114年雲林縣淘汰老舊機車及換、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計畫」申請補助款外，並未申請公務人員休假補助。 

□b2.切結本次非以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電動二輪。 

(以下A、B需擇一勾選與填寫) 

□A. 汰舊換購電動機車車輛車主為同一人。 

□B.汰舊換購電動機車車輛車主非為同一人之保證： 

報廢老舊機車之車號：            之車主願與換購電動機車車輛車號：            之車

主共同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申請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補助，所送資料絕無違法作假之等情事，

否則願退還全額已撥付之補助款，並接受法律制裁。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關係聲明(以下A、B選項皆需擇一勾選)： 

A.申請人目前 □未任職  □任職(勾選此項者須另填關係揭露表)  於雲林縣環保局。 

B.申請人目前 □否  □是(勾選此項者須另填關係揭露表)  與任職於雲林縣環保局人員係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以上聲明經本人詳閱並確認無誤，特立此書為憑。 

此致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報廢老舊機車車主：          新購電動二輪車車主：                      

(僅申請新購者免填) 

(個人請親簽或蓋章；公司團體請蓋大小章）  

銷售商資訊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承辦人： 

 

（銷售商請蓋發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證明文件浮貼表 

各種類應浮貼資料如下:                                      114_v1版 

●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文件 1、5、6（視需要）、7（視需要）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文件1、2、3、5、6（視需要）、7（視需要） 

●新購微型電動二輪車：文件1、2、4、5、6（視需要）、7（視需要）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助：文件1、2、3、5、6（視需要）、7（視需要） 

文件1：身分(居留)證明文件影本(新、舊車主)、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2：電動二輪車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 

(註明申請補助者之姓名、車牌號碼或引擎號碼)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3：電動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4：微型電動二輪車行車執照影本及新領牌照登記書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5：金融機構帳戶影本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6：其他文件（一般委託書、戶籍謄本影本、遷徙紀錄、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在學證

明影本）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文件7：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需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請影印在A4紙上附在後面） 

注意事項： 

1.申請人姓名含教育部研訂之「罕用字」、「異體字」或變更姓名或身分證統

一編號者，請郵寄至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申請相關補助，郵寄地址：雲林縣斗

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機車汰舊補助收)。 

2.請勿使用感光紙材進行申請，為節省紙張，檢附資料可影印在同一張 A4 紙

上(雙面影印)，縮小影印必須清楚。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領據       114_v1版 

茲收到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補助 

□淘汰老舊機車補助新臺幣 2,000 元整。(老舊機車有回收+報廢證明)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新臺幣 4,000 元整。(二行程機車有回收+報廢證明)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新臺幣 2,000 元整。(二行程機車有報廢證明) 

□淘汰老舊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補助新臺幣 25,000 元整(中低/低收入戶) 

□淘汰老舊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補助新臺幣 10,000 元整(一般民眾)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新臺幣 5,000 元整。(一般民眾)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新臺幣 10,000 元整。(學生專案) 

□新購微型電動二輪車補助新臺幣 1,500 元整。 

□案件已送件完成者，不得更換補助項目。 

此致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                                   (個人請親簽或蓋章；公司團體請蓋大小章） 

身分(居留)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一般委託書   114_v1版 

有關本人（車牌號碼：                         ）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申請

車輛補助費用新臺幣              元整(大寫)，授權由領款人指定之帳戶(限配偶

或三親等以內親屬)領取，特此證明。 

 

委託人姓名（車主）：    (個人請親簽或蓋章；公司團體請蓋大小章） 

身分(居留)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受託人（領據人）：                (個人請親簽或蓋章；公司團體請蓋大小章） 

身分(居留)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檢附委託證明文件（必備）： 

委託人（車主）的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受託人（領據人）的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限三親等） 

以上內容如有不實或有偽造文書之情事者，受託人願負一切民刑事法律責任。 

此致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